某某股份有限公司 【函】
地址：台北市XXX

電話：(02) XXXX-XXXX
受 文 者：
發文日期：西元2012年  月  日

發文字號：101某某字第101000001號

附    件：

主    旨：本公司為增進與OO有限公司學習交流，擬邀請貴公司 王大明、王小明 等2位，於今年6月間來台考察訪問，預定在台停留 8 天，並舉行商務參訪及交流活動，擷取相互優點提升效率，以加大獲利能力，開創更有前瞻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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